
母女搭档卖假货当副业
一年牟利达三十余万元

技术秘密点被外公司掌握

今年3月，徐汇警方在走访漕

河泾开发区L公司时得知，该公

司发现外省有E公司、T公司两家

企业打着“与L公司裁床功能水

准完全一致”的旗号，对外销售号

称自行研发制造的自动裁床设

备，对L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了

极大影响，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

损失。经相关司法鉴定，L公司所

主张自己裁床产品的三个技术秘

密点均属于不为公众知悉，能为

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技术信

息，而E、T两家企业的管理者或

员工名单中，都有从L公司离职

的维保工程师。

徐汇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随即

开展立案侦查。经外围调查发现，E

公司系张某、唐某会同大股东曾某

于2016年建立，经营范围与L公司

基本相同，而就在2016年，张某刚

被L公司开除，唐某也刚从L公司

离职，两人之前均担任公司维保工

程师，主要负责为客户提供设备维

修、软件更新和其他技术支持，有条

件接触L公司裁床的核心软件。与

之相似的是，2018年成立的T公司，

经营范围也与L公司基本相同，也有

一名原L公司的维保工程师周某技

术入股。

在初步掌握了两家侵权公司涉

嫌犯罪的证据后，4月19日，徐汇警

方组织警力分赴外省开展抓捕，将

张某、唐某、周某等8名相关人员抓

获，并由权威鉴定部门从两家公司

厂房内当场提取其生产的自动裁床

样机各一台。7月13日，侦查员根

据案件最新调查进展，又抓获了涉

案技术人员吕某。

获取软件代码自立门户

据张某到案后交代，在担任L公

司维保工程师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各

种客户，发现有不少人反映售后维修

费用过高，便动起了向他们推荐其他

便宜的设备零部件、替代耗材等，谋

取差价获利的脑筋。但他也知道，这

些都不是“大头”，公司真正的盈利法

宝在于裁床核心控制软件，有了它，

就能制作和L公司同样功能和精度

的裁床，甚至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

地。因此，他开始利用职务便利非法

搜集获取软件代码，盘算着一旦破解

其中奥秘，就可“自立门户”，甚至与L

公司“分庭抗礼”了。

于是，张某在外寻找各类“平

替”耗材之余，积极拉拢原本属于L

公司的客户。2016年8月，蓄谋已

久的他注册成立了E公司，在原L

公司客户曾某的大力资助和离职工

程师唐某等人的支持下，一面从事

裁床维修业务（包含对L公司原有

客户），一面请人一起设法开展反向

工程，重新设计研发硬件。2018

年，经多次实验调整，他终于造出了

第一台样机，并由曾某的服装厂进

行试用。因为产品自身可能存在的

缺陷，所以即便裁床售出后，也需要

售后跟踪对软件代码进行修改，以

稳定裁床的工作性能，满足客户当

下的需求。就这样，凭借着较低的

维保价格，E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

严重影响到了L公司的正常经营。

与之相似的是，从事维保工程师

的周某早在2006年就从L公司离职，

并以技术入股方式，与阮某、吕某等

人成立了T公司。该公司通过收购L

公司二手裁床进行仿制，并由周某破

解代码、提供软件使仿制裁床正常运

转。从外观上看，E公司的裁床似乎

与L公司的有诸多不同，T公司裁床

则与L公司宛如“双胞胎”，仅在开机

界面标识上存在不同。但实际上，E、

T两家公司都是基于对L公司裁床硬

件进行模仿，软件进行破解与复制，

在不更改源核心代码的基础上修改

UI界面代码、增加功能模块，达到生

产销售各自裁床的目的。

经查，截至案发时，E公司和T

公司已分别生产销售侵犯商业秘密

产品累计达1亿余元与300余万

元。目前，张某、唐某、周某、曾某等

9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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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弟弟认定家庭协议无效，欲独吞征收款

工程师离职后另起炉灶成被告
所卖产品和老东家几乎一样，背后暗藏侵犯商业秘密案

代女士父母留下的公房被征收

了。代女士户口不在该公房，但通

过诉讼，代女士获得了一半的房屋

征收补偿利益。

代女士和代某为同胞姐弟。两

人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房屋承租人为代父。

代女士姐弟均在系争房屋出生长

大。1981年代女士婚后从系争房屋

搬出住夫家，户口随之迁出。1983

年代某婚后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

1988年代某将自己的户口迁回系争

房屋。上世纪90年代末，代家父母

先后去世。2003年，在代女士一再

要求下，代某和代女士签订了一份

家庭协议，主要内容有：代女士户口

暂不迁入系争房屋；无论户口是否

登记在系争房屋，姐弟俩对系争房

屋均享有居住权；若系争房屋将来

被出售，所得房屋价款由姐弟俩均

分；若系争房屋被拆迁，所有动迁安

置补偿利益均由姐弟俩平分。姐弟

俩均在家庭协议上签字确认。2007

年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代某。

2022年4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征收时，系争房屋只登记有

代某一人户口。同年5月26日，代某

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拟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

款共计738万余元。代女士找到代

某协商分配问题，遭拒。代某认为，

系争房屋为公房，代女士户口不在系

争房屋，没有同住人资格，也非协议

书主体，所签协议无效。代某认为自

己是系争房屋承租人，所有征收补偿

利益均应归自己一人所有。

代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家庭协议合法

有效，代女士获得征收补偿款有法律

依据。系争房屋为公有住房，虽征收

时系争房屋只登记有代某一人户口

且代某为承租人，代女士户口并不在

系争房屋也无法被认定为系争房屋

同住人，但本案特殊情况在于，双方

之前已达成征收补偿款分割的家庭

协议。上海市高院关于房屋动拆迁

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中对此有明文规定：“相关利害人

在户籍入籍被拆迁公有居住房屋时

或入住被拆房屋时就房屋居住或拆

迁补偿等作出承诺的，或者同住人与

承租人在拆迁时就补偿达成协议的，

如果相关承诺或协议系一方或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法，也不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认可该承诺或协

议的效力。”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虽代女士户籍不在系争房屋，

但系争房屋确为代女士父母所遗留，

且代某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其一人独

享该房利益有失公允。代女士当然

有资格作为家庭协议签署的主体，且

该协议的约定符合公平公正原则，不

违背公序良俗。协议双方已产生法

律约束力，代某无权否认协议效力。

后代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代女士把代某告上法院，要求

按家庭协议分得征收补偿款。案件

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

析和预测，虽代某及其代理人在法

庭上一再强调代女士户口不在册非

同住人，强调家庭协议无效，但均遭

我方用上述观点强力反驳。最终法

院判决认定家庭协议合法有效，判

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按照家庭协

议的约定在原被告之间均等分配。

本报讯（通讯员 杨

晓俊 记者 江跃中）在电

信网络诈骗链条中，专

门帮助诈骗分子将骗来

的钱逐级拆分，并通过

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平

台，将赃款洗白的窝点

被称为“水房”。近日，

黄浦警方从破获的一起

电信网络诈骗案入手，

循线追查出一个专门为

电诈赃款洗钱的团伙，最

终在浙江成功抓获3名

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人

民币190余万元。

今年6月，黄浦公安

分局人民广场的治安派

出所接到市民张先生报

警称，其被不法分子以处

理私事为由诈骗近100

万元。该案涉案金额巨

大，黄浦警方立即会同市

局刑侦部门开展资金止

付，由于行动及时，为受

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办案民警对涉案银

行账户资金流水进行细

致分析研判后，发现该银

行账户与3名可疑人员

有着密集大额资金往

来。根据这一重要线索，

专案组民警驱车前往当

地进一步调查有关线

索。在浙江公安的协助

下，民警掌握到诈骗犯罪

嫌疑人与一个三人洗钱

团伙有着密切联系。

专案组民警第一时

间对案件开展深挖细查，

全面摸清了该洗钱团伙

的犯罪事实及人员构成

分工。根据线索指向，民

警经过蹲点守候，分别于

6月29日在湖州市抓获

艾某俊、艾某鹏等2名犯

罪嫌疑人，6月30日在杭

州市抓获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贺某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交代了该团伙利用银行

卡、信用卡帮助电信诈骗

犯罪分子洗钱的经过，涉

案金额达190余万元。

目前，上述3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

被黄浦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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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母女二人搭档开网

店卖假货作为副业，女儿担任模特

做广告，妈妈负责客服卖货。虽是

副业，顾客却络绎不绝，短短一年

就销售了各类假冒商品30余万

元。近日，普陀警方根据全国公安

机关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

行动安排，结合“砺剑4号”专项行

动，经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26日，市民毕先生来到普

陀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报案，称他

在一网店内买到了疑似假冒商

品。原来，就在一周前，毕先生为

女友准备生日礼物，花重金从某家

网店购买了一只某品牌小包以及

一副耳坠，没想到收到货品后却发

现实物与网店图片“货不对板”，且

两件商品还是从外省两个不同地

点发来的。怀疑自己买到了假货，

毕先生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报案。

警方接报后即开展相关调查

工作。经聘请专业机构鉴定，民警

确认毕先生买到的包和首饰确实

是假货。民警根据毕先生提供的

线索，结合走访调查后发现，其收

到的货品虽从外省寄来，但这家网

店的实际经营地却是在本市真华

路上的某小区内。进一步循线侦

查，民警锁定了网店的实际经营人

张某（化名）及其母亲黄某（化名），

并掌握了两人的活动范围。

7月6日22时许，民警在真华

路某小区内将张某与黄某成功抓

获，并在现场查获了价值约10万

余元的各类假冒品牌服装、包袋和

首饰。

母女二人到案后，对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一年前，女儿张某从网上结

识了几家专门制作、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商品的商家，萌生了开网店卖

假货作为副业赚点零花钱的想

法。于是，她从“供货商”处获取假

冒品牌的服装、首饰以及包袋样

品，自己穿搭拍摄照片，修图后挂

在网店做广告。为了规避法律处

罚，每当有客户拍下商品后，张某

即与“供货商”联系，提供客户地

址，由“供货商”发货，自己则赚取

商品的差价。没想到，网店一开就

生意不断，为赚取更多利益，张某

还邀请已退休的母亲黄某担任客

服，自己则安心地做起了网店的

“专职模特”。短短一年，母女二人

的网店就销售了30余万元的各种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普陀警方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数控切割机（自动裁床）是生产服装、家具、箱包、汽车不可或缺的设备，价
值不菲，于是成了个别不法分子眼中的“香饽饽”。近日，徐汇警方在接到辖区
企业举报后破获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抓获嫌疑人9名，涉案金额超1亿
元。案件中的核心人物，正是该品牌裁床企业曾经的三名维保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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